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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案说纪】莫打公款旅游“擦边球” 

 

一、 典型案例 

1.借红色教育、工会活动名义“夹私游”。某县某局党组书记、

局长黄某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议，提议并决定在“五一”劳动节

期间，以机关工会春游名义组织职工赴省外无锡三国水浒城、灵

山大佛等景点参观旅游。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时，为规避监管，

以赴江苏南京雨花台、中山陵等地开展红色教育的名义报备，隐

瞒到无锡旅游的事实。之后，该单位委托旅行社安排一行 20 余

人到上述无锡等地景点游玩，未实质开展红色教育活动，相关费

用在工会经费中列支。黄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其他参与者分别

受到相应处理，被责令退赔相关费用。 

2.以考察调研名义搞“顺带游”。某高校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

限公司总裁刘某等 3 人以“组织科技园硅谷项目对接会”名义违

规乘坐公务舱赴美国出访 8 天。项目对接会实际上是不到 4 小

时的交流互动晚餐会，其余时间 3 人在美国“参观考察”，实际

上是变相旅游。回国后，出访费用 50 余万元由公司下属企业全

部承担。刘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相关人员被责令退赔费用。 

3.借公务之机改行程“绕道游”。某县政协党组成员、秘书长、

办公室主任严某某带队外出培训时，擅自决定绕道其他地区旅游

2 天，并为参训人员分别发放“补助费”1 000 元，旅游期间食宿

费和“补助费”全部用公款支付。严某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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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关人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违规发放的补贴和应由个人支

付费用已被追缴。 

4.以学习培训为名变相“搭车游”“借壳游”。2023 年初，中

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，某部委甲原副司长彭某、安全监察处

原副处长陈某，某部委乙干部培训中心纪委原书记张某（时任培

训中心主任助理兼培训三处处长）等人分别联合社会培训公司，

以培训为名大规模组织参训学员公款旅游等问题。相互勾连为公

款旅游提供“一条龙服务”，一些培训班成为“旅行团”。部委下

属单位向本系统下发通知，招揽生源；社会培训公司负责策划旅

游活动，并选择地方会务公司具体承办；地方会务公司负责带领

学员旅游、收取费用，为学员虚开培训发票。彭某、张某等人指

导培训公司选择热门城市旅游旺季办班，默许学员游山玩水。培

训公司积极向学员推销旅游产品，有的班全程无授课，只组织游

玩。一些学员认为有通知、结业证和培训发票就有了“护身符”，

有恃无恐，肆意旅游。有的单位负责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“福利”，

不断追加参训人数。案发后，彭某、陈某、张某被开除党籍、开

除公职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相关单位 1 4 名领导干部被追责问

责；1 000 余名参与公款旅游的党员干部受到相应处理。 

5.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。某高校原基建处、

计财处处长蔡某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安排的私人旅游和基建处工作人员携家属外出旅游。蔡某还存在

其他违纪违法问题，受到开除党籍、政务撤职处分，违纪违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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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予以收缴。 

二、纪法规定 

1.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 

第九十二条 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

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

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 

第一百零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

者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

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

处分： 

（一）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、考察调研、职工疗养等为

名变相公款旅游的； 

（二）改变公务行程，借机旅游的； 

（三）参加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，借机旅

游的。 

以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招商、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

出国（境）旅游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 

第三十四条 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、

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

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。 

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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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：……（三）违

反规定公款消费的。 

3. 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 

第十三条 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国内差旅内

部审批制度，从严控制国内差旅人数和天数，严禁无明确公务目

的的差旅活动，严禁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，严禁异地部门间

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。 

4.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 

第八条 基层工会可以用会员会费组织会员观看电影、文艺

演出和体育比赛等,开展春游秋游,为会员购买当地公园年票。会

费不足部分可以用工会经费弥补,弥补部分不超过基层工会当年

会费收入的三倍。基层工会组织会员春游秋游应当日往返,不得

到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展春游秋游活动。 

5.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制止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

义教育为名组织公款旅游的通知》 

二、要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当地条件，就地组

织开展学习参观活动。确需去外地的，要就近选择适当的地点。 

三、组织开展学习参观活动，要严格执行计划安排，不得擅

自改变线路、延长日程、增加地点。禁止借机组织到其他风景名

胜区公款旅游。 


